《莆田市民政局等五部门关于完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和提高低保特困保障标准的通知》政策解读材料

一、背景依据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和社会公平。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救助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根据《福建省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实施方案》《福建省民政厅 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福建调查总队关于进一步完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动态调整机制的通知》《福建省人社厅关于公布我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和《莆田市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实施方案》等文件精神，经市政府同意，莆田市民政局等五部门决定进一步完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提高全市低保特困保障标准，特出台本通知。

二、目标任务

进一步完善我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提高城乡低保保障标准和部分特困供养水平，调整城乡低保分档补助水平，更好地保障城乡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稳定。

三、范围期限

本通知自 2025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莆田市民政局 莆田市财政局关于提高城乡低保保障标准、补助水平和特困供养水平的通知》（莆民规〔2022〕1 号）同时废止。

四、主要内容

（一）完善低保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提高城乡低保保障标准

城乡低保标准以我市上年度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 32%-38% 作为幅度区间，以此作为全市低保标准动态调整的依据。此次将全市城乡低保保障标准提高至提高至10800元/年（900元/月），该标准为上年度全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 37.4%，并实行城乡低保保障标准一体化。

（二）调整城乡低保分档补助水平

全市城市低保三档补助水平统一调整：第一档提高至630元/月；第二档提高至720元/月；第三档提高至900元/月。

全市农村低保四档补助水平统一调整：第一档提高至405元/月；第二档提高至495元/月；第三档提高至630元/月；第四档提高至900元/月。

需要注意的是，统一调整分档补助水平后，城乡低保对象实际领取的低保金不得低于调整前的水平。

（三）调整部分特困供养水平

全市分散供养全自理、半护理和全护理的供养标准分别提高至1375元/月、1681元/月、1988元/月；集中供养全自理特困人员供养标准提高至1650元/月；集中供养半护理和全护理的供养标准此次不作调整。

（四）资金安排

根据《莆田市市级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莆民规〔2024〕5 号）精神，城乡低保、特困供养补助资金除省级补助外，不足部分由市、县（区、管委会）财政按 3︰7 分担。

五、关键词诠释

城乡低保标准一体化：指将城市和农村的低保保障标准统一，实行相同的保障标准，打破城乡在低保保障上的差异，体现社会公平。

低保分档补助水平：根据低保对象的家庭困难程度等因素，将低保补助划分为不同档次，按照不同档次给予相应的补助金额，以更精准地保障不同困难程度家庭的基本生活。

六、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吴建发  0594-2393480
